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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新政】

1.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新华社北京 3月 6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十三

五”时期促进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

主要任务。

《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也是我

国老龄事业改革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窗口期。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着力加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方面工作，

着力完善老龄政策制度，着力加强老年人民生保障和服务供给，着力发挥老年人

积极作用，着力改善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支撑条件，确保全体老年人共

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成果。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多支柱、全覆盖、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

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有利于政府和市场作用充分发挥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支持

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社会环境更加友好，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达到 90%，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占比不

超过 50%，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 30%, 65 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 70%，

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 20%以上，老年志愿者注册人数占老年

人口比例达到 12%，城乡社区基层老年协会覆盖率达 90%以上。

《规划》提出了八个方面主要任务。一是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

保险制度，健全医疗保险制度，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健全老年社会福利

和社会救助制度，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二是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夯实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基础，推动养老机构提质增效，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三是健全健康支持体

系。推进医养结合，加强老年人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发展老年医疗与康复护理

服务，加强老年体育健身。四是繁荣老年消费市场。丰富养老服务业态，增加老

年用品供给，提升老年用品科技含量。五是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推动设施无

障碍建设和改造，营造安全绿色便利生活环境，弘扬敬老养老助老的社会风尚。

六是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发展老年教育，繁荣老年文化，加强老年人精神

关爱。七是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培育积极老龄观，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发

展老年志愿服务，引导基层老年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八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完善老龄事业法规政策体系，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加大普法宣传教育力度。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7-03/07/c_129503029.htm（2017-03-07 来源：新华社）

智库评论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程度较高,但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未富先老”
对家庭孝道提出了严峻挑战。家庭子女赡养照料老年人的道德义务,表现在既要
向老年人提供生活资料,又要向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服务。人口老龄
化对这两个方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许多家庭
的老年人的数量和代数都在增加,而他们的子女的人数在减少,即使这些子女后
代的经济收入会有所增加,但在生活费用日益增加和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子
女为老年人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却在不断下降,每个子女能赡养的老年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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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下降，对于子女后代来说,难以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对夫妻双方多代长辈老
人进行周全的生活照料服务并使老人都得到精神慰藉。

每一代人既有承担创造社会财富促进家庭生活和谐的道德责任,也有受到社
会尊敬和爱护的道德权利。在“未富先老”的中国社会,既要完善社会法律法规，
利用各种法规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消除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敬老传统道德产生
的消极影响，更要利用社会道德范畴中道德评价的作用：利用社会舆论、传统习
俗和内心信念的作用,促使人们选择敬老的道德行为；利用荣誉、良心的作用,
促使人们选择敬老的道德行为。
2.民法总则草案“好人法”条款再修改：见义勇为致人损害一律不担责

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日程，今天下午，各个代表团审议民法总则

草案建议表决稿。建议表决稿显示，民法总则草案中“好人法”条款再度修改，

不再区分是否构成“重大过失”，只要见义勇为一律不担责。

“好人法”条款被称为“见义勇为免责”条款，最早出现在去年 12 月下旬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中，当时规定“实施紧急救

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何为“重大过失”？见义勇为者如果真有“重大过失”，该承担什么样的责

任？条款怎么设计，才能完全消除救助人的后顾之忧，达到弘扬见义勇为行为的

立法效果？三审后，这些问题成为讨论焦点。

3月 8日，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审议，当时的审议稿规定，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不过，

如果见义勇为者有重大过失，那么“救助人因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重大

损害的，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对此一些代表提出，审议稿虽然在三审稿基

础上，增加了“自愿”两个字，以及“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等限定条件，仍然不

能完全消除救助人的后顾之忧，对救助人的保护不够彻底。

上述代表观点被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采纳。3 月 12 日的民法总则草案修改

稿，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对救助人在“重大过失”等特殊情况下如何承担责任，

作出严格限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

事责任。受助人能够证明救助人有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承

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可是，部分全国代表仍然认为，即便要求受助人有举证责任，仍难以彻底消

除救助者的顾虑。为了改变“老人倒地没人敢扶”的社会现象，“好人法”条款

还应强化对救助者的保护。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民法总则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中表示，为了进

一步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倡导培育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建议删除“重大过失”这一“但书”条款。

据此，今天下午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建议表决稿，删除了前几次审议稿中的

“重大过失”字样，仅规定，“因自愿实施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意味着，只要是见义勇为行为，就享受依法的“特殊待遇”，

不再区分是否有“重大过失”。
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3/14/content_15752906.htm （2017-03-14 来源：中青在

线）

智库评论

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很多人在他人需要帮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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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他们的精神为世人所敬佩，他们的义举为人们所敬仰，
是他们在传承中国人的良知，展现中国人的良行。当前，危困关头无人施救的现
象屡见不鲜，映射着人们心中的道德冷漠。那么，是什么使人们在该采取道德行
动时畏缩不前？是自我保护主义在作怪，更是法律缺失使然。救助行为本身是道
德行为，因其涉及人们诸多的切身利益，极易引发法律问题。见义勇为者“流血
又流泪”，见义不为是对见义勇为的否定,不仅表征社会公德的沦丧,也昭示法律
正义的迷失。故而，要治理道德滑坡，重建人们的道德自信，重塑良好的社会环
境，鼓励见义勇为的救助行为，法律紧急补位是一锦囊妙计。

【伦理舆情】

1.《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一周年：清官能断“家暴事”

在中国大陆，《反家庭暴力法》从无到有，经历了整整 20 年。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设置了专门的家庭暴力的议题。

家暴的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整个立法的过程，被李莹称为“实践先行”。

据李莹介绍，反家庭暴力的工作和推动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实一直在同时进行。

“1996 年，长沙市人大首先发布了一个反家暴的决议，这就是反家暴在中国大

陆最早的起点，随后许多省市都开始跟进。在法律层面上突破是在 2001 年，《婚

姻法》修正案正式以法条的形式，写明禁止和预防家庭暴力。”李莹说。此后，

《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中，也都陆续加入了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的内容。但用李莹的话说，这些内容

都非常简单，只是简单的“禁止”。而且，当案卷上的白纸黑字落到现实生活中，

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尽管《反家庭暴力法》中，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

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

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但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执法部门，把“家庭暴力”

当做“家务事儿”的现象仍然存在。

被施暴者这种弱势者的难处，用李莹的话说，在心理学上称为“习得性无助”。

受暴者也容易陷入自卑、自责的心态中。这是一种反复失败后屈服于困境，形成

的消极心态。动物实验中，被关在笼子里反复电击的狗，即使后来打开笼子，也

不会逃跑，反而“倒地呻吟颤抖”。后来的人体实验发现，这种情况在人类身上

同样会发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法不进家门’的传统，”李莹对这一点感到无奈，她

说，大多数施暴者，不会去打同事朋友，不会去街上打陌生人，因为这样做的犯

罪成本太高。男性同样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比如有人会被妻子实施精神

暴力、经济控制，甚至身体暴力。出于自尊和自卑的交织心态，他们更加不愿寻

求帮助，将被家暴的事情公之于众。李莹曾遇到过一位男性受暴者，衣服挡着的

地方都是伤。他说他并不是打不过妻子，只是不愿意打，却成了暴力的受害者。

“家庭暴力的本质是一种权力控制关系，施暴者通过暴力的形式来控制对方。最

终会选择反抗的受暴者只是冰山一角，就算选择了反抗和脱离家暴环境，平均也

会经历 7次反复。”李莹说。

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已收录涉及“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法律文书 350 份。“关键是法律的贯彻实施。”湖南省妇联权益部部长彭迪对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好的法律条文要落实到每一个个案中去，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情，现实中的案例千差万别，没有一个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立法只

是个开始，让法律真正起到预防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受暴者安全的作用，还有漫

长的过程。”《反家庭暴力法》的发布，让一直从事反家暴工作的彭迪“备受鼓

舞和激励”。这一年里她明显感到，家庭暴力的社会关注度更高了，受暴妇女的

求助意识也提高了，最重要的是，“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和工作积极性明显增强

了”。

全国妇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全国共有 17 个省（区市），

共计出台了 110 份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的配套文件。李莹期待国家进一步

制定和推行《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细则。“我们现在就是要通过立法，提高家

庭暴力的犯罪成本。”据她解释，需要更新家庭暴力的定义，除了身体暴力和经

济控制，也应当把性暴力、精神暴力纳入家暴范畴。此外，保护令制度、法律援

助等具体的规则，也需要更加细化。
http://news.youth.cn/gn/201703/t20170301_9191773.htm（2017-03-01 来源：中国青年

网）

智库评论

家庭暴力作为一种全球社会现象，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重视。
就我国而言，家庭暴力有日趋严重之势，家庭暴力犯罪已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问
题之一，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家庭暴力犯罪不仅是暴力犯罪，
它与家庭伦理问题也密切相关。防止和遏制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坚持“德治”与
“法治”并举的方针。一方面,要以司法控制为核心，建立以被害人意愿为基础
的恢复性司法，家庭暴力犯罪的防控,要以司法控制为核心，要求国家的司法力
量（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家庭暴力施暴者进行惩罚，对受害
人进行司法救助，从而有效地控制家庭暴力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要以道德调
控为重点，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在处理家庭暴力犯罪中既要“齐之以刑”，又要
“道之以德”。社会舆论应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良好的家庭伦理观念，
通过加强道德调控，在家庭成员中大力提倡尊老爱幼、互敬、互爱、互助、互谅
的家庭道德观，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社会成员建立民主、和
睦、平等的家庭关系。在道德调控之外，还须采取具体救助措施，建立完备的社
会支持系统，及时给家庭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以帮助。
2.小学性教育读本走红 我们需要怎样的性教育方法？

“国外的性教育，虽然也有专门的教材，但更多的是包含于健康教育课程中。

性教育的理念，则侧重于性保护，而不是性行为本身。”浙江教育出版社副总编

邱连根说。他以美国中小学生必修课程教材《健康与幸福》为例，来佐证这一观

点。2010 年 9 月，邱连根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第一次看到它。2012 年 1 月

推出了小学和初中的上册。在这套书中，从五年级开始介绍与“性”相关的话题。

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再逐渐延伸深化。那么，一本性教育教材，是怎么出来

的？需要经过教育部门审核吗？国外又是怎么编写的呢？

在网上引起热议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的《珍爱生命：

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据《新周刊》报道，这套教材的问世，使中国成为世

界范围内第一个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本土化，并出

版小学全套性教育教材的国家。

这套教材介绍的性知识，包括性器官、青春期生理现象、性行为等知识。其

次，引入了性倾向的概念，给孩子们介绍了性倾向歧视的危害。还配有防性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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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不再局限于成年男性对女孩侵犯，还包括了成年男性对男孩、成年女性对男

孩、成年女性对女孩等多种情况。

3月 4日晚，编写此书的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在其官方微信“爱

与生命”做出回应。针对此前家长质疑读本内容中直呼性器官过于直白，回应表

示，性教育实践中的确面临一些所谓“敏感”话题。课题组在回应中说，他们希

望性知识能和其它科学知识一样，被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让儿童感觉到认

识生殖器官，跟认识身体的其它器官一样，懂得这些器官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

“事实上，孩子在我们的性健康教育课上能自然、大方地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

称，而且年龄越小越自然。”

针对部分父母担心让孩子独自阅读读本的一些内容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

的问题，回应称，这套《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本身就是作为一

门校本课程的教学材料来设计的，读本中的一些内容确实需要经过培训的教师在

课堂上给学生解读、引导，这也正是课题组坚持将该门课程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

系、在学校使用这套读本开设课程之前进行完整的教师培训的原因。课题组表示，

此次性健康教育读本引发的讨论，是课题组自 2007 年成立以来，经历的范围最

大、最热烈的一次讨论。相信坦诚、严谨的研讨，会丰富大家对儿童性教育的认

识。

昨天下午，事发学校杭州萧山区高桥小学回应媒体时称，目前已暂时将出现

争议的这本性教育读本从学校漂流图书中收回。

我国的中小学教材，分国标教材、地方教材与校本教材三大类。邱连根说，

不管是北师大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还是之前江西高校出

版社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高中生科学性教育》，都不属于国家强制

要求学校必须开设的国标教材，它属于地方教材范畴，一般称为专题教材。

“专题教材是选修教材，并不需要教育部的审查才能出版。但近年来，进入

中小学课堂的专题教材，通常需要省级教育部门的审定，才能为学校选用。”邱

连根说。据邱连根了解，各省的专题教材，进课堂情况并不一样。“浙江省是比

较严谨的，凡进入中小学课堂的，必须通过省教育厅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

而其他有些省份，并没有那么严，可以由学校自己决定。”“性教育的图书，还

是比较多的，但是因为跟升学没有关系，所以，学校和家长实际并不重视。”邱

连根说，“并且，这个内容一直没有进入主流话题，也不可能像语文、数学等教

辅书一样，让家长们互相交流教育心得，互相推荐。”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7-03/07/c_129503041.htm （2017-03-07 来源： 浙江

在线）

智库评论

小学素质教育中的性道德教育包括性道德的建立和性人格的形成，它是形
成其他道德的基础，是长期以来被社会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提高个体素质的
前提条件，是小学德育中最薄弱的部分。人，首先是自然人，有它作为一个个体
的自然需求。传统的小学教育从一开始就回避这个问题，从而造成关于性、关于
人的自然欲求方面的知识了解太贫乏，加上不良文化的侵蚀，诸多社会问题随之
产生，而这些社会问题对青少年的成长将会产生不良后果。关于性知识，中学课
程中有所涉及，但随着青少年性成熟期的提前和社会观念的逐步改变，所涉猎的
性知识却太少且严重滞后，从而导致一些未成年人在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情况下进
行性行为的越来越多，这已成为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7-03/07/c_129503041.htm


因此，性教育应从小学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夯实素质教育的基础，为拥有健全人
格打好基础。
3.人民日报新知新觉：让雷锋精神成为改革发展的时代标杆

雷锋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习近平同志指出，雷锋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

他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新形势下，

我们要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核心内涵，让雷锋精神成为改革发展的时代标杆。

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同志对雷锋的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给予了高度肯定，

并指出这是雷锋可以坚持做到一生为党和人民奋斗的根本动力。雷锋刻苦学习、

深入领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坚定树立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信念。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甘

愿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雷锋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极度

困难的时期，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坚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全身心

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改革发展

任务繁重而艰巨，迫切要求我们以雷锋精神为标杆，胸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程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涵养大爱胸怀。习近平同志指出，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

为。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雷锋正是在一件件或大或小的好事中彰显自己大

爱胸怀的，真正做到了将人民的困难看作自己的困难，不管是对自己认识的人还

是对陌生人，都始终保持一颗大爱之心。在雷锋眼中，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穷苦人

民都是自己应该照顾和帮助的亲人，他无怨无悔地以大爱胸怀为人民奉献自己。

雷锋的大爱胸怀对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范意义。它启示我们：在

个人修身方面，要做到“爱人”；在权力行使方面，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在对

待自然方面，要做到“爱万物”。广大党员、干部尤其要以雷锋为榜样，不断提

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以“仁爱”修其身，

而后才可以“为政于天下”。

培育忘我精神。雷锋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完美地诠释

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抓住一切奉献的机会，

把部队发放的衣物捐给国家，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援国家建设，充分体现了共产党

员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怀。他总是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做着为人民服务的好事，

却不希望对个人事迹进行宣传报道，也从不考虑自己的名誉地位。这启示广大党

员、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忘我精神，将自己当成人民的勤务员，树立

正确的政绩观，殚精竭虑、夙夜在公，将重心放在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上，不搞

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增强进取锐气。雷锋始终保持着“做人民的小学生”的谦虚进取之心，在工

作上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挤出时间学习文化知识，

写下了近 20 万字的学习笔记。他不断钻研农业生产、驾驶、投弹等工作中的问

题，并进行技术创新。正是凭着螺丝钉一样的钻劲和挤劲，雷锋在不同的岗位上

取得了出色成绩，多次获得“模范工作者”“先进生产者”等荣誉称号。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新形势下，我们要

像雷锋同志那样，抱着知难而进的积极态度，增强时不我待的危机意识，以滴水

穿石的韧劲，学习理论知识、科技知识，大胆创新、锐意进取，不断形成推动改

革发展的新认识、新成果。党的各级组织和人事部门在考察、选拔、任用干部过

程中，应更加关注敢作为、能作为、善作为的人才，对懒作为、不作为、乱作为



的干部及时批评指正，推动形成勇于担当、敢于创新、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良

好工作作风。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322/c1003-29160107.html （2017-03-22 来源：人民

网）

智库评论

雷锋为全社会提供了鲜活的公民道德样本，雷锋精神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
不朽的思想道德丰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雷锋精神是社会发展的重要
精神动力源泉，我们需要弘扬与践行雷锋精神，找寻到提振中华民族精气神、助
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发展思路。要挖掘雷锋精神内涵彰显时代气质，当
前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雷锋精神集中展现并回应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内涵和要求，我们需要升华雷锋精神内涵充分展示核心价值，推动广大人民群众
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
如何通过弘扬雷锋精神坚决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倡
导正确精神力量的引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是我们需破解的严峻时代课题。
三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时期，如何实现雷锋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紧密结合，增强党的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激发无限奋斗热情，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4.山东聊城刺杀辱母者案

据《南方周末》报道：杀人者于欢，22 岁，其母苏银霞因资金周转不便向地

产公司老板吴学占高利借贷，前后累计借款 135 万元，约定月息 10%。此后陆续

归还现金 184 万，以及一套价值 70 万的房屋抵债，还剩约 17 万余款实在无法偿

还。因此，苏银霞遭受到暴力催债。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对其进行辱骂、

殴打。案发前一天，吴学占曾指使手下拉屎，然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

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 110 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次日，苏

银霞和儿子于欢被带到公司接待室，连同一名职工，11 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

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不停地辱骂苏银霞，语言不堪入耳，并脱下于欢的鞋

子捂在其母嘴上，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更有甚者，催债人员杜志浩居

然脱下裤子，掏出生殖器，当着她儿子的面往苏银霞脸上蹭，对母亲的公然侮辱

猥亵令于欢崩溃。当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才让报警人于秀荣报警。警察接警

到达现场后，并未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只是告诫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

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走，已经情绪崩溃的于欢站起来试图往外冲唤回

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

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

伤，一人轻伤。

法院认为在本案中“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欢不属于“正当防卫”，

故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659 （2017-03-24 来源：南方周末）

智库评论

“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的判决，必定会传递
人伦情理的温度。在该案中，于欢究竟是不是正当防卫，仍需更多案情细节披露。
但可以肯定，杜志浩等没使用工具，并不代表就没暴力行为，不代表正当防卫就
失去了前提条件。不能混淆了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防卫的概念，缩小正当防卫的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322/c1003-29160107.html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659


范围，认为只有刀架在脖子上、生命受到紧迫威胁才能防卫。在于欢案中，面对
母亲遭受奇耻大辱，有谁能够保持冷静？有谁能够被期待实施适法行为？于欢错
了，但他所犯下的错误却是任何一个普通人，任何一个有着基本血性的儿女都可
能犯下的错误，法律对此应当宽恕，没有必要穷追不舍。

仅从网络上的反响来看，有关判决与多数民意并不同调。尽管司法并非总要
跟在民意的背后，看民意“脸色”行事，甚至司法有时还需要矫正盲从的“民意”，
但如果一份判决在“良善”、“公正”等基本维度上与多数民意相背离，那相关
办案单位和人员有必要进行检思反省。捍卫公平正义，公检法都有责在身。办案
者也只有让民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经得起法治考验、时间检验。而该案
引发舆情一边倒，说明公众从中感受出来的公平正义分量，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的“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仍有不短的距离。就此案而言，判
决时如能给正常的人伦情理留下必要空间，能考虑到当面凌辱自己母亲导致的精
神痛苦，那判决势必会被更多人认同。司法要倾听民众朴素的声音，刑事责任的
一个重要本质是在道义上值得谴责。因此，犯罪与否不是一个单纯的专业问题，
普通大众都有发声的权利，司法永远不能超越社会良知的约束。如今于欢已提出
上诉，期待山东高院的判决能传递人伦情理的温度。

【他山之石】

A Rawlsian algorithm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无人驾

驶的罗尔斯算法）

Abstract: Autonomous vehicles must be programmed with procedures for
dealing with trolley-style dilemmas where actions result in harm to either
pedestrians or passengers. This paper outlines a Rawlsian algorithm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Utilitarian solution. The algorithm will gather the vehicle’s
estimation of probability of survival for each person in each action, then
calculate which action a self-interested person would agree to if he or she were
in an original bargaining position of fairness. I will employ Rawls’assumption
that the Maximin procedure is what self-interested agents would use from an
original position, and then show how the Maximin procedure can be
operationalized to produce unique outputs over probabilities of survival.
Keywords: Autonomous vehicles Ethics Rawls Trolley problem
来源：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676-017-9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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